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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闡明《2011 年稅務 (修訂 )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  

     （“草案”）第 16EC(4)(b)條的應用情況的示例 

 

示例〔1〕 

 

HK 公司是一家在香港經營買賣業務的公司。在 2011/12 課稅年度，
HK 公司以 1,000,000 元的價格購買一個在香港註冊的商標。該商標並
沒有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註冊。HK 公司委託一間位於內地的製造商 M
公司製造附有香港註冊商標的貨品，HK 公司將製成品售予香港顧
客，並產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。 

  

HK 公司只購買了在香港註冊的商標，它並沒有購買在香港以外的其

他地方使用該商標的權利。M 公司在內地製造貨品時所使用的商標， 

是一個內地的非註冊商標，而不是在香港註冊的商標。在此等情況

下，草案的第 16EC(4)(b)條並不適用。由於 HK 公司從售賣製成品所

得的利潤屬香港的應課稅利潤，它可根據草案的第 16EA(3)條於

2011/12 課稅年度，獲扣減相等於該香港註冊商標購買價的五分之

一，可扣稅的款額為 200,000 元〔即 1,000,000 元 ÷ 5〕。 
 

 

示例〔2〕 

 

HK 公司是一家在香港經營買賣業務的公司。在 2011/12 課稅年度，
HK公司以 2,000,000 元的價格購買一個在香港註冊的商標。該商標並
沒有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註冊。HK公司其後將該商標在內地註冊，並
委託位於內地的製造商 M公司生產附有該商標的貨品，HK公司在香
港銷售該內地製造商生產的貨品，並產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。 

 

HK 公司只購買了在香港註冊的商標，而並沒有購買在內地註冊的商

標。由於 HK 公司其後將該商標在內地註冊，所以它成為了該內地註

冊商標的註冊擁有人。而 M 公司在內地製造貨品時所使用的商標，

是 HK 公司在內地註冊的商標，而並不是 HK 公司所購買的香港註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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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。因此，草案的第 16EC(4)(b)條並不適用。由於 HK 公司從售賣

製成品所得的利潤屬香港的應課稅利潤，它可根據草案的第 16EA(3)

條於 2011/12 課稅年度，獲扣減相等於該香港註冊商標購買價的五分

之一，可扣稅的款額為 400,000 元〔即 2,000,000 元 ÷ 5〕。 
 

 

示例〔3〕 

 

HK 公司是一家在香港經營買賣業務的公司。在 2011/12 課稅年度，
HK 公司以 3,000,000 元的總價格購買一個分別在香港和內地註冊的
商標。香港註冊商標和內地註冊商標各價值 1,500,000 元。HK 公司委
託位於內地的製造商 M 公司生產附有該商標的貨品。 
 

 

情境 1 
HK 公司將全部製成品售予香港顧客，並產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。 
 

就香港註冊商標而言，它是被 HK 公司本身使用於售賣製成品，並產

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，因此，草案的第 16EC(4)(b)條並不適用。於

2011/12 課稅年度， HK 公司可根據草案的第 16EA(3)條，獲扣減相等

於該香港註冊商標購買價的五分之一，可扣稅的款額為 300,000 元〔即

1,500,000 元 ÷ 5〕。 
 

至於內地註冊商標，它是被 M 公司在內地使用於製造貨品。因此，

草案的第 16EC(4)(b)條適用，該內地註冊商標的購買價 1,500,000 元將

不可獲得扣除。 
 

 

情境 2 
HK公司將製成品售予香港和美國顧客，並產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。 
 

就香港註冊商標而言，它是被 HK 公司本身使用於售賣製成品，並產

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。此外，HK 公司在美國市場銷售該等製成品時，

並沒有使用該香港註冊商標，因此，草案的第 16EC(4)(b)條並不適用。

於 2011/12 課稅年度，HK 公司可根據草案的第 16EA(3)條，獲扣減相

等於該香港註冊商標購買價的五分之一，可扣稅的款額為 300,000 元

〔即 1,500,000 元 ÷ 5〕。 
 

至於內地註冊商標，它是被 M 公司在內地使用於製造貨品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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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的第 16EC(4)(b)條適用，該內地註冊商標的購買價 1,500,000 元將

不可獲得扣除。 
 

 

情境 3 
在 2011/12 課稅年度，M 公司生產共 1,000,000 件貨品，HK 公司將該
等貨品售予香港、美國及內地顧客，銷售數量分別為 200,000 件、
200,000 件及 600,000 件，售賣所得全屬香港的應課稅利潤。 

 

就香港註冊商標而言，它是被 HK 公司本身使用於售賣製成品，並產

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。此外，HK 公司在美國市場銷售該等製成品時，

並沒有使用該香港註冊商標，因此，草案的第 16EC(4)(b)條並不適用。

於 2011/12 課稅年度，HK 公司可根據草案的第 16EA(3)條，獲扣減相

等於該香港註冊商標購買價的五分之一，可扣稅的款額為 300,000 元

〔即 1,500,000 元 ÷ 5〕。 
 

至於內地註冊商標，它是部分被 M 公司在內地使用於製造貨品，部

分被 HK 公司本身在內地使用於售賣製成品。在此等情況下，草案的

第 16EC(4)(b)條便適用於內地註冊商標被M公司在內地使用於製造貨

品的相關部分。然而，由於部分的內地註冊商標是由 HK 公司本身在

內地使用於售賣製成品，並產生香港的應課稅利潤，所以 HK 公司仍

然可以就該部分的內地註冊商標的購買價獲得扣除，有關內地註冊商

標的扣除額計算如下： 
 

於內地的銷售數量  

 5 
內地註冊商標 

的購買價 

 

x 

於內地的生產和銷售數量 

 

÷ 

 

 

600,000 

 

 

= 

 

$1,500,000 

 

x 

1,600,000 

 

÷ 

 

5 

 

= $112,500     

 

於 2011/12 課稅年度，就該內地註冊商標的購買價，可扣稅的款額為

112,500 元。 
 




